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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民文 E⒛ 16)77号

郑州市民政局 郑州市财政局
郑州市国家税务局 郑州市地方税务局

关于开展⒛1s年度全市社会福利企业

年检工作的通知

各县 (市)区 民政局、财政局、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:

根据 巛国家税务总局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

残疾人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征管办法的通知》 (国税发 E⒛ 07〕

67号 ), 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J总局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税收优

惠政策的通知》(财税 E⒛ 07〕 92号 ), 《民政部关于印发 〈福



利企业资格认定办法〉的通知》 (民发 匚⒛07〕 103号 )精神 ,

现就开展 zO15年度福利企业年检工作通知如下:

一、成立组织

为确保年检工作的顺利进行,成立由郑州市民政局、郑州

市财政局、郑州市国家税务局、郑州市地方税务局组成郑州市

社会福利企业年检工作领导小组。领导小组名单如下:

组 长:谢霜云 市民政局局长

副组长:刘鲁豫 市民政局副局长

石 歆 市财政局副局长

王 烨 市国家税务局
`总
会计师

白嵩峰 市地方税务局副局长

付翠兰 市民政工业管理服务中心主任

成 员:张国军 市民政局行政审批办公室主任

李成林 市财政局税政与条法处主任科员

闫 春 市国家税务局货物与劳务税处处长

靳子建 市地方税务局所得税处处长

黄 金 市民政工业管理服务中心县区科科长

领导小组下设福利企业年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,办公室

主任由市民政工业管理服务中心主任付翠兰同志兼任,办公室   ¨

设在郑州市民政工业管理服务 中心县 区科 ,联 系电话

68866060。

二、年检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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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管辖范围内⒛15年底前,持有 《福利企业证书》

的所有福利企业,均属本次年检的范围。

三、年检标准

各类福利企业须符合下列标准:

(一 )具各国家规定的开办企业条件。工商、税务登记健

全。

(二 )用 工形式符合国家现行政策,安置的残疾人职工应

当是持有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上注明属于视力、听力、

言语、肢体、智力和精神残疾的人员,或者是持有 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残疾军人证 (1至 8级 )》 的残疾人。

(三 )安置就业的残疾人职工占本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的比

例达到 25%(含 )以上,且残疾人职工不少于 10人。

(四 )生产和经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,并适宜残疾职

工从事生产劳动和经营。

(五 )具有适合残疾职工的工种、劳动岗位。

(六 )有必要的适合残疾人生理状况的安全生产条件和劳

动保护措施。

(七 )有健全的企业管理制度。依法为每位安置的残疾人

职工签订一年 (含一年 )以上的劳动合同;所安置的每位残疾

人职工在单位上岗从事全日制工作、且不存在重复就业,支付

给残疾人职工工资的银行兑现凭证、残疾人职工花名册真实有

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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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 )为 安置的每位残疾人职工按月足额缴纳所在县(市 )

区规定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、基本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和工伤

保险意外伤害等社会保险。

(九 )自 觉接受民政、税务部门的指导、监管。

四、年检时间

⒛ 16年 5月 ⒛ 日至 6月 30日 。

五、年检重点

(一 )企业职工总数,残疾职工人数。

(二 )残疾职工劳动合同、相关社会保险手续是否完善。

(三 )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落实情况。

(四 )耐火材料、磨料磨具、碳素及化工等劳动强度大的

企业,残疾职工的安全保护措施是否落实。

(五 )为残疾职工创造较好的生活条件情况,厂 区、食堂、

宿舍等区域有无必要的无障碍设施。

六、注销规定

各县 (市 )区在年检时发现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福利企业 ,

年检结束时由县 (市 )区 民政部门提出注销申请,上报至郑州

市民政局,按照《河南省福利企业资格认定办法》的有关规定 ,

注销其福利企业资格。

(一 )2015年 已被吊销了工商营业执照的。

(二 )残疾职工人数达不到 10人或占全员职工比例低于

25%的 。

4̈-



(三 )不 能按时、足额为残疾人职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险的。

(四 )不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为残疾职工代发工资的。

(五 )所安置的残疾人职工在单位没有从事全日制工作的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(一 )加强领导,提高认识,精心组织。各县 (市 )区 民

政、财政、税务部门要按照通知精神,加强协调,积极配合 ,

统一部署,抓好落实,在年检过程中发现问题,及时纠正,确

保年检工作质量和年检工作任务的按时完成。

(二 )通过年检工作,认真总结经验,提高服务水平,加

强规范管理,确保残疾职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,促进我市福

利企业健康发展。

(三 )各县 (市 )区 民政局年检工作结束后,对年检合格

的福利企业要以书面形式通知税务机关,并 以红头文件的形式

报送市民政局各案。

∴∷⒎∷
河南昝.郑 州市国家税务局 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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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民政局办公室 ⒛ 16年 5月 30日 印发


